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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
	根据公司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”）规定，“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，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份拆 细、配股、缩股或派息等事项，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。”
	派息时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：
	P＝P0-V
	其中：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；V为每股的派息额；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。经派息调整后，P仍须大于 1。
	根据该公式，本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如下：
	股票期权行权价格=21.01-0.5=20.51元/股。
	三、本次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
	本次调整行权价格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也不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造成影响。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，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。
	四、监事会意见
	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公司已就本次行权价格调整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；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。
	六、备查文件

